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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特104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屠逸峰申请宣告李娴死亡一案，

经查李娴（曾用名：屠丽霞），女，1962年7月4日出生，汉
族，公民身份号码：330106196207041123，户籍地浙江
省杭州市西湖区外东山弄21号4幢3单元）于1990年失
踪，至今未归。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李娴
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本案将
于公告期满后依法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462号

蒋芳：本院受理原告雷雪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本金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
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469号

李学亮：本院受理原告郁勤芬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
民初5469号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
行后果预告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638号

陈桥威：本院受理原告高佳星与被告陈桥威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106民初56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714号

孙学远（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邑祖庙弄8幢）：本
院受理原告周锋与被告孙学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5日14时30
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463号

杭州金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自贡
糊涂美酒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金琥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公民代理须知、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独任）。原告起诉
请求：1、责令被告返还原告预交的保证金19870.81
元。2、责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40000元。3、责令
被告赔偿原告提起诉讼产生的诉讼费及律师费。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义蓬法庭1号庭开庭审理，你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到庭
的，本院依法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729号

余春红：本院受理原告朱庆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205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271号

陈二顺：本院受理原告陈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05民初32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578号

徐金良（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88****5018）：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怀志诉被告徐金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
民初55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8293号

周坤（公民身份号码：3412031996****4010）：
本院受理原告武欢与被告周坤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29日09时
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860号

韦可庆（公民身份号码：341221****3770）：本院
受理的原告陆迪东诉被告韦可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3民初68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476号

吕磊磊（公民身份号码：330624****6275）：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嘉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
吕磊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547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
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缴费通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347号

谢兆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宏纪消防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与被告宁波陆家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谢兆丰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案原告浙
江宏纪消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不服（2022）浙0212民
初4347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
民初4347号上诉状及民事裁定书(补正)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113号

许群宝:本院受理原告徐峰达与被告许群宝、阿礼
猫（浙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
1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373号

陶永军：本院受理原告刘整辉与被告陶永军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11月29日上午8：45在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法院东钱湖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566号

彭坤：本院受理原告肖文琴与被告彭坤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制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1月29日上午9：30在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东钱湖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546号

保定市爽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潍
坊造字文化中心与被告保定市爽悦卫生用品有限公
司、宁波同盛时代百货超市有限公司侵害作品复制权、
发行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6民初35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保定
市爽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被告宁波
同盛时代百货超市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印有“造字工
房悦黑体”作品单字“全”“新”“品”“质”“给”“家”“人”“用”

“健”“康”“好”“纸”和“造字工房力黑体”作品单字“竹”“本”
“色”包装的产品；被告保定市爽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含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20000元；驳回原
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0元，由原告负担961
元，被告保定市爽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负担1419元；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保定市爽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128号

冯远光（公民身份号码：3604281980****
2717）：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冯远光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理赔款人民币158184.17元，并支付
违约金42447.1元（违约金以上述理赔款为基数，自2020
年6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4倍为标准暂计至2022年3月10
日，共计637天，实际主张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费共计人民币4273.24元（2020年
2月24日至2020年6月11日，每月保费为1176.12元）；3、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12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所有诉
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1月
28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315号

邹金斌：本院受理原告陈玉影与被告邹金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开庭
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50000元及利息（暂计2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付出的律师费8000元；3.判令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11月29日14:00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28号
岑元学（公民身份号码：5223281972***3215）：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
司与被告岑元学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
民初42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岑元学应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赔偿
金2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4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75元，由被
告岑元学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384号

刘浩（1528241989****1016）、王璞（4600031996
****0635）、王小垒（3713221984****4614）、苏佳云
（5327291996***4818）、闫龙龙（1402231995****
1038）、薛小湖（6228241987****0939）、孙根
（4115261991****3815）、韦力力（4503311984****
3314）、吴磊（1503031995****3011）：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浩、杨贺帅、
孙杰、王璞、王小垒、苏佳云、闫龙龙、薛小湖、吴成坤、孙
根、韦力力、吴磊、钟宏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
初33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浩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74986.78元、违约金7498.7元和
律师费2500元。二、被告杨贺帅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
租金67672.68元及违约金6767.3元和律师费2500
元。三、被告孙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
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55255元
及违约金5525.5元和律师费2500元。四、被告王璞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15414.83元及违约金1541.48
元和律师费2500元。五、被告王小垒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支付租金70968.36元及违约金7096.84元和律师费
2500元。六、被告苏佳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
57280.13元及违约金5728元和律师费2500元。七、
被告闫龙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浙江
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55156.47元及
违约金5515.65元和律师费2500元。八、被告薛小湖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27651.44元及违约金
2765.14元和律师费2500元。九、被告吴成坤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支付租金35008.05元及违约金3500.8元和
律师费2500元。十、被告孙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
金13246.17元及违约金1324.62元和律师费2500
元。十一、被告韦力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向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
31456.55元及违约金3145.66元和律师费2500元。
十二、被告吴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
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56931.56
元及违约金5693.16元和律师费2500元。十三、被告
钟宏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浙江智慧
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113295.59元及违约
金11329.56元和律师费2500元。如被告未按期履行
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
理费各为1924.6元、1724元、1382元、286.4元、1814
元、1438元、1379元、622.9元、825元、226.8元、727.6
元、1428元、2842.5元，各减半收取，由被告刘浩负担
962.3元，被告杨贺帅负担862元，被告孙杰负担691
元，被告王璞负担143.2元，被告王小垒负担907元，被
告苏佳云负担719元，被告闫龙龙负担689.5元，被告
薛小湖负担311.5元，被告吴成坤负担412.5元，被告
孙根负担113.4元，被告韦力力负担363.8元，被告吴
磊负担714元，被告钟宏林负担1421.3元。上述受理
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
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906号

王广徐（3423261964****2338）：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区支公司
与被告王广徐、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
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赔偿
原告财产损失5600元，被告三在保险范围内优先承担
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1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285号

毛必银（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2****
3039）：本院受理原告向小青与被告毛必银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06民初42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毛必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
内归还原告向小青借款3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21年9
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还款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50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毛必银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551号

杨勇：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区蛟川甬柳设备
租赁部与被告杨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因原告宁波市镇海区蛟川甬柳
设备租赁部于2022年10月1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你
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822号

刘金明：原告余文华与被告刘金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211民初182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刘金明返还原告余文华借款1500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5元，由被告刘金明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941号

黄坤轮：本院受理原告雷明东与被告黄坤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1941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黄坤轮返还原告雷明东借款
本金9?9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黄坤轮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案件财产保全申请费119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黄坤轮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雷明东。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283号

田翠兰、朱芳付：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千朵菡服装
厂与被告田翠兰、朱芳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6283
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慈溪市千朵菡
服装厂撤回对被告朱芳付的起诉。（2022）浙0282民初
6283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
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田翠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千朵菡服装厂货款15657元，
并支付自2022年6月7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
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485号

李万强：本院已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挺仔服装厂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9485号民事
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李万强即时支付
原告货款94216元，并支付原告自2020年7月1日起
按货款94216元的金额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李万强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2月21日上午9时在本院横河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667号

中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中普睿宏供应链有限
公司、广西科晟尚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汇铨佳得拍卖
行（青岛）有限公司：原告李芳、武淑玲、吕娜与被告浙江
余姚丰晟置业有限公司、被告中昂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与第三人中普睿宏供应链有限公司、第三人广西科
晟尚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纽约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第三人汇铨佳得拍卖行（青岛）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
它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李芳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
清偿431000元债务；二、依法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依法判令原告对上述债权享有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
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均由被告承担。原告武淑玲诉请：
一、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清偿648000元债务；二、依法
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依法判令
原告对上述债权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四、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均由被告
承担。原告吕娜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清偿
108000元债务；二、依法判令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依法判令原告对上述债权享有建设工程
价款优先受偿权；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
师费、差旅费等均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9日
0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337号

南京鼎春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姚
市添意建筑材料经营部与被告南京鼎春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281民初5337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0335元，并支付自
2020年9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1.5倍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6日14时30分在余
姚市人民法院第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712号

朱华坤（公民身份号码：5225291966****
3616）：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朱华坤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81民初6712号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在责任范围向原告支
付代位求偿款1500元。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6日上午
9时00分在余姚市人民法院第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破21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余姚市琴华不锈钢制品厂的申请
于2022年8月26日裁定受理余姚市攀越电器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2022年8月26日指定宁波
正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余姚市攀越电
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22年
11月30日止向余姚市攀越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
申报地址：宁波市奉化区华信国际城17幢1407室；邮
政编码:315000；联系人:段彩月，周洁；联系电话:
0574-88500088】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
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余姚市攀
越电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余姚
市攀越电器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地址：余姚市兰江街道谭家岭西路140号）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破175号

本院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年9月21日裁定受理温州巨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9月30日指定浙江海昌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温州巨耀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11月11日前，向温州巨耀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深蓝大厦8-9层，联系方式:周祎15700091374;金璐婷
13695802679)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州巨耀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巨
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1月16日14：30时在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破产法庭第一法庭(鹿城区南浦路399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温州巨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股东自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
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
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
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